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第1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98年5月23日（星期六）上午9時
二、地點：台中榮民總醫院精神科大樓3樓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王常務理事珩生、林常務理事建邦、池理事育儒、吳理事慈芳、李理事敏聰、沈理事毓甡、鍾理事明訓、陳監事明義、吳監事國榮。
四、請假人員：吳理事明順、祝常務監事旭東。
五、缺席人員：無
六、列席人員：劉總幹事哲奇
七、主席：劉理事長秀之　　　　　　　　　　　　　　　      紀錄：鍾秘書純毓
八、主席致詞：（略）
九、報告事項：
（1） 劉理事長報告：
1、黃曼聰老師追思會訂於6月6日（星期六）舉行，若有理監事可代表本會參加，請與秘書聯繫。
2、本會會徽已定稿，亦已完成理監事之名片及當選證書之印製，將於此次會議發放予各理監事。
（2） 劉總幹事哲奇報告：
1、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2、本會期之會務紀要。（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
十、討論提案
（一）案由：確認委員會工作計劃、職掌及委員名單。
提案人: 劉理事長秀之
說明：請各主委說明委員會工作計畫細部規劃、時程及補提委員名單
1、會員服務委員會鍾主任委員明訓報告：因本年度會員大會很有可能調整至明年3月舉辦，故今年度的計畫中並未列出，本會目前並未有法律顧問，故本委員會擬找一些相關的資料提供予會員，大致如下。
（1）彙整會員工作權益相關資料及法規：
（a）勞基法休假規定。
（b）勞基法職災相關規定及處理

（c）上下班車禍（職災）處理。

（2）彙整會員工作權益資料上網（會同資訊委員會整合）。

（3）補提委員名單：陳明義、黃裕昌及簡錦蓉。
劉理事長補充說明：將於提案中討論會員大會召開日期，若確定將調整至明年3月召開，今年度的經費將較充裕，故建議可再思考提出一些推展業務之方案。
2、教育委員會林常務理事建邦報告：今年度預定辦理之課程如下表，已公告於部落格，6月份的課程因講師時間的關係延至7月12日舉辦。
98年度預定辦理在職教育課程總表

	時間
	負責人
	地點
	領域

	6月
	沈毓甡
	台中市愛心家園
	小兒

	8月
	鍾裕智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港院區
	生理

	9月
	尤雅玉
	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
	心理

	10月
	梅至正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小兒

	12月
	吳國榮
	台中榮民總醫院
	精神

	未定
	祝旭東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輔具(暫定)


3、資訊委員會吳主任委員明順請假報告，由鍾理事明訓代為報告：
（1）網站已請三家廠商報價如附件，將於提案中討論。
（2）補提委員名單：李勇璋、林明輝、簡才傑、鍾明訓及蘇莓貴。
劉理事長補充說明：上次會議決議先試行全聯會所提供之網頁空間，全聯會原訂於4月底要完成，但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可能，目前已有幾個公會已完成設立，考量部落格的功能性還是較不符合本會之需求，故請吳主任委員先行請幾家廠商報價，預作準備。
4、公共事務委員會王主任委員珩生報告：
（1）擬於下半年度辦理一場法規方面相關課程。
（2）因應理事長指示未來網站上若有會員有工作的問題，將由本委員會請各領域之專家來協助。

（3）委員名單：簡才傑。
劉理事長補充說明：因秘書非職能治療人員，若會員提問專業上問題，無法由秘書處直接回覆，將於提案中討論。
5、外展業務委員會祝主任委員旭東請假：請參考下文。
（1）98年度計畫執行情況：
	計畫名稱
	總個案數
	訪視次數
	補助經費
	備註

	台中市98年度居家復健服務
	4人
	8次
	9600元
	還未撥款


（2）委員名單：吳明順、鍾明訓及李敏聰。
6、財務委員會池主任委員育儒報告：
（1）98年度至4月30日為止，本會決算數經費收入是1,093,798元，經費支出是347,883元，餘絀是745,915元，其中台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共同分攤藍底標示部分合計26,911元還未撥款。

（2）98年度原有會員常年會費繳交情況：以虛擬帳戶繳款59人，以支票及匯款繳款92人，已繳款人數共151人，未繳人員8人。
7、文宣推廣委員會李主任委員敏聰：
（1）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擬製作居家職能治療DM，目前依據工作進度，執行文字及圖片內容的討論。八月份會議時會將初稿送交理監事會討論，預計9月底將資料送交美編公司，進行美編設計工作。10月份完成校稿後於11月份出版。
（2）聘用委員方面，原本規劃聘用沈毓甡、藍巧慧、廖素珠等3位委員。但廖委員因個人因素，無法出任。另邀請吳慈芳理事加入本委員會，因此，將聘用沈毓甡、藍巧慧及吳慈芳等3位委員。

劉理事長：建議文宣推廣委員會可增加會員投稿獎勵業務，會員可投稿至報章雜誌，若稿件獲採用可至本會申請投稿獎勵金，本會可將其轉載於本會網站上，請文宣推廣委員會擬定辦法於下次會議討論。

李主任委員敏聰：目前在工作上有跟中部一些醫藥記者配合，記者其實也很需要稿件的來源，若我們可以定期提供稿件類似像專欄模式，可能更可達到我們的想法上的目標。
劉理事長：目前的想法是較被動鼓勵的方式，若採李主任委員建議的模式，是較主動的，想法上當然是更佳，但所需的人力資源成本較高，建議今年先採鼓勵辦法的方式，亦請李主任委員確認上述模式的可行性，若可行可於明年度實施。
決議：依報告及討論執行。
（二）案由：研商設置網站事宜。
提案人：吳主任委員明順，由鍾明訓理事代為說明
說明：上次會議決議先試行全聯會所提供之網頁空間，但因考量時效問題及獨特性，擬自行架設，網站已請三家廠商報價如附件，提請討論。
決議：
1、請吳主任委員先將網站細節功能規劃，然後將所有廠商報價單電郵各理監事投票表決。

2、伺服器採用租用的方式。
3、由資訊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總幹事及秘書負責資料公佈、更新等維護管理。
（三）案由：確認教育委員會辦理在職教育準備流程。
提案人：林主任委員建邦
說明：已擬教育委員會辦理在職教育準備流程如附件，提交討論。主要需確認會員若取消課程時之處理，目前規劃為「會員若因故擬取消課程，需於報名費用繳款截止日前申請以保障備取學員權益，已繳交之費用可保留至其他場次使用，不得退費。」
決議：
1、於教育委員會辦理在職教育準備流程加列學員可保留費用一年。
2、更改教育委員會辦理在職教育準備流程為教育委員會辦理在職教育準備流程辦法並加註理監事決議通過日期。

（四）案由：追認與各縣市公會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協議事宜。
提案人： 劉理事長秀之
說明：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民國98年4月12日第3屆第1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對於由其他縣市職能治療公會轉入之會員，其常年會費各縣市自行吸收；無須再向會員收取常年會費。有關入會費以優待方式收取金額1000元，請各會於最新一次會員大會修訂章程，補列轉會會員之入會費收取標準」。

辦法：於理監事會議追認，後提交會員大會修改章程。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
主席裁示：於下次會員大會時追認修訂章程，補列轉會會員之入會費收取標準。
（五）案由：研商第1屆第2次會員大會召開日期
提案人：劉理事長秀之
說明：本會成立大會為97年底召開，依規定須於98年底召開第1屆第2次會員大會，因考量年度預算、結算及工作報告問題，擬將大會之時程改為每年3月召開，已致電社會處詢問是否需報備，社會處回覆若涉及選舉時程才需報備申請延期召開會議，此次則不需申請，待第2屆第1次會員大會再行報備即可。
討論：
劉理事長：希望能於2月底召開會員大會，若時間上趕不及建議最晚於3月召開，不知會不會很多公會都調整至3月召開，屆時很多佳賓會無法出席。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
（六）案由：研商設立專業工作諮詢小組。
提案人：劉理事長秀之
說明：為維護會員工作權益，擬設置專業工作諮詢小組，希望由公共事務委員會負責設立。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由公共事務委員會負責設立專業工作諮詢小組
主席裁示：請有興趣加入的理監事與王主任委員珩生或秘書處聯繫，並請王主任委員珩生尋找合適之小組成員。
（七）案由：確認申請入、退會審查結果。
提案人:劉總幹事哲奇
說明：申請入退會情形，自98年2月28日至98年5月20日止，包括職能治療師入會9位，退會5位；職能治療生入會6位，退會0位，總計15位申請入會，5位退會名單請傳閱。若無異議本會會員人數至98年5月20日止，職能治療師共144位，職能治療生共26位，會員總數共計170位。
決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一）案由：全聯會轉知考選部來函詢問是否執照考加考國文科目，提請討論。

提案人: 劉理事長秀之
說明：現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部分類科未列國文科目，為求審慎周延，請職能治療單位就需求考量是否恢復列考。
辦法：提付表決
決議： 全體無異議通過不贊成加考國文。

主席裁示：回覆全聯會不贊成加考國文科目，因大中小學教育過程中，國文是必考科，國家考試的應考人除極少數之外，都是大學以上畢業生，應考人國文造詣，已接受過學校教學及考試的檢驗，本會認為應將重點置於專業科目上。
（二）案由：研商設立投稿獎勵金事宜。
提案人：劉理事長秀之
說明：於討論提案案由一中已大致討論設立投稿獎勵金，請討論大致之方向以利文宣推廣委員會擬定投稿獎勵金辦法。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設立投稿獎勵金辦法。
主席裁示：確認申請資格為本會會員，請文宣推廣委員會擬定投稿獎勵金辦法草案後再行討論。
（三）案由：會員保險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人：劉理事長秀之
說明：全聯會將於98年6月7日召開第3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將討論會員保險事宜，禇理事長已明確表示全聯會經費無法支付此筆款項，須由各縣市公會負擔部分費用後共同成立，目前本會還未規劃會員保險，若全聯量協議擬共同設立縣市保險基金，請先行討論本會可接受之提撥金額額度，若全聯會屆時討論不予成立或本會不加入，本會是否自行設立保險基金，提請討論。
決議：多數贊成不支付款項，由全聯會負擔。
主席裁示：若全聯會確認不成立再於下次會議討論本會是否自行設立基金。

十一、理事長裁示事項︰擬於中華民國98年8月22日（週六）在台中市愛心家園召開第1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請辦公室預作安排。
十二、散會（中午11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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